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７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６６

，

２１９

，

２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３９．３８％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 ）唯一非流通股股东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冶金集团” ）为获得其所持股份的流通权向流通股东安排的对价为：冶金集团按每持

１０

股流通股支付

３．２

股对价股份的方案向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 共支付所持非流通股股份数量为

６４

，

１８６

，

３４７

股。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冶金集团所持非流通股股份性质变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５

日，公司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

履行情况

１

云南冶金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１

、承诺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

务；

２

、特别承诺：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

之日起，在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上述三十六个月届满

后，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的数量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

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３

、特别承诺：为增强公司凝

聚力、 提升上市公司价值， 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

后， 将根据国家相关管理制度和办法及时提出并实施管理

层股权激励计划。

４

、追加承诺：如果计划未来通过证券交易

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 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

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指公司总股本

５％

）及以上的，本

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

露出售提示性公告，披露内容比照《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

录第

１６

号———解除限售》（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

日制定，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修订）有关规定执行。

报告期内， 控股股

东严格履行了承

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４６６

，

２１９

，

２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３９．３８％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冻结的

股份数

量（股）

冶金集团

５３１

，

４３６

，

５９１ ４６６

，

２１９

，

２００ ８７．７１ ７１．４６ ３９．３８ ０

合计

５３１

，

４３６

，

５９１ ４６６

，

２１９

，

２００ ８７．７１ ７１．４６ ３９．３８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

） 股数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０

———

０ ０

———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５３１

，

４３６

，

５９１ ４４．８９ －４６６

，

２１９

，

２００ ６５

，

２１７

，

３９１ ５．５１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０

———

０ ０

———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０

———

０ ０

———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０

———

０ ０

———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

０ ０

———

７

、内部职工股

０

———

０ ０

———

８

、高管股份

１０１

，

４９５ ０．０１ ０ １０１

，

４９５ ０．０１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０

———

０ ０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５３１

，

５３８

，

０８６ ４４．９０ －４６６

，

２１９

，

２００ ６５

，

３１８

，

８８６ ５．５２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５２

，

４４１

，

１３３ ５５．１０ ４６６

，

２１９

，

２００ １

，

１１８

，

６６０

，

３３３ ９４．４８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

０ ０

———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

０ ０

———

４．

其他

０

———

０ ０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６５２

，

４４１

，

１３３ ５５．１０ ４６６

，

２１９

，

２００ １

，

１１８

，

６６０

，

３３３ ９４．４８

三、股份总数

１

，

１８３

，

９７９

，

２１９ １００ ４６６

，

２１９

，

２００ １

，

１８３

，

９７９

，

２１９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

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股）

占总 股 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 总 股 本

比例（

％

）

１

冶金集团

２８０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５１．４１ ５０

，

２３２

，

０００ ４．２４ ５３１

，

４３６

，

５９１ ４４．８９

备注

合计

２８０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５１．４１ ５０

，

２３２

，

０００ ４．２４ ５３１

，

４３６

，

５９１ ４４．８９

备注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完成至今，冶金集团未进行股权转让事项。 期间，公司实施发行新股及实施资本公

积金转增等事项，冶金集团所持限售股份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发生了变化，具体变化情况如下：

（

１

）

２００７

年，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６

年度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总股本从

５４

，

６００

万股增加至

８７

，

３６０

万股，冶金集团所持限售股由

２８０

，

６８０

，

０００

股变更为

４４９

，

０８８

，

０００

股，持股比例仍保持

５１．４１％

。

（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公司公开增发股票

４２

，

５２５

，

５９８

股后，公司总股本变为

９１６

，

１２５

，

５９８

股，冶金集团所持

限售股仍为

４４９

，

０８８

，

０００

股，持股比例变更为

４９．０２％

。

（

３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７

年度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总股本

９１６

，

１２５

，

５９８

股

为基数，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５

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１

，

０５３

，

５４４

，

４３７

股，冶金集团所持限售股由

４４９

，

０８８

，

０００

股变

更为

５１６

，

４５１

，

２００

股，持股比例仍为

４９．０２％

。

（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公司控股股东冶金集团解除部分限售股份，冶金集团所持限售股由

５１６

，

４５１

，

２００

股变

更为

４６６

，

２１９

，

２００

股，持股比例仍为

４９．０２％

。

（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１３０

，

４３４

，

７８２

股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

，

１８３

，

９７９

，

２１９

股，其中冶

金集团认购

６５

，

２１７

，

３９１

股， 冶金集团所持限售股份变更为

５３１

，

４３６

，

５９１

股， 持有限售股比例变更为

４４．８９％

。 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冶金集团持有公司总股数为

５８１

，

６６８

，

５９１

股，持股比例为

４９．１３％

。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

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

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

份总数量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本

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９．５．２６ ５０

，

２３２

，

０００ ５０

，

２３２

，

０００ ４．７６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核查，认为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云铝股份本

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则

的有关规定；云铝股份限售股份持有人冶金集团严格遵守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各项承诺；云铝

股份限售股份中的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剩余限售股份将依据冶金集团在公司

２００９

年非公开发

行中有关承诺的要求继续实行限售安排，因与股权分置改革承诺无关，到期后公司可自行申请解除限售；

云铝股份限售股份中的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部分股份的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本保荐机构同意

云铝股份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部分股份的上市流通。

七、冶金集团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以上。

□

是

√

否；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１６

号———解除限售》（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

日制定，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修订）相关规定，冶金集团已书面作出的持股意图如下：

１

、如果计划未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

数量达到

５％

（指公司总股本

５％

）及以上的，本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

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披露内容比照《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１６

号———解除

限售》（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

日制定，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修订）有关规定执行。

２

、冶金集团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及《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

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况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

况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行为，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是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２８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８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份营运数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现将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份营运数据公告如下：

５

月份，公司运营的莞深高速全线（含莞深高速一二期、三期东城段及龙林高速）日均通行费收入为

１９０．４６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５．５８％

；日均混合车流量为

１１．９７

万辆，同比增长

１４．００％

。

５

月份，公司各路段通行费收入情况见下表：

收费路段 日均通行费收入（万元）

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相比增

减

莞深高速一二期

１６１．５６ １５．０４％

莞深高速三期东城段

１３．１３ ３６．２０％

龙林高速

１５．７７ ７．３５％

合 计

１９０．４６ １５．５８％

上述营运数据系公司根据广东联合电子收费公司联网结算中心拆分数据编制而成，未经审计，属本

公司自愿性披露。 上述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作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２８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４

月

２３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现将权益

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０３９

，

５１６

，

９９２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６２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总股本

１

，

０３９

，

５１６

，

９９２

股，分红后总股本不变。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５７５

东莞市公路桥梁开发建设总公司

２ ０８＊＊＊＊＊１２２

福民发展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９０１

东莞市福民集团公司

４ ０８＊＊＊＊＊４１４

东莞市财信发展有限公司

５ ０８＊＊＊＊＊８８０

东莞市经济贸易总公司

６ ００＊＊＊＊＊８５７

东莞市银川能源实业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东莞市东城区莞樟大道

５５

号本公司董秘办

咨询联系人： 黄勇

咨询电话：

０７６９－２２０８３３２１

传真电话：

０７６９－２２０８３３２０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７７１

证券简称：杭汽轮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０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由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利润分配事宜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１

、以

２０１０

年度末总股本

４８３

，

３４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３

股（含税），本次分红后总股本将增

至

６２８

，

３４２

，

０００

股；并以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４

元人民币（含税），共计派息

１９３

，

３３６

，

０００

元人民币（含税）。

Ｂ

股股东按

１０％

的税率缴纳所得税，扣税后境内个人股东、非居民企业股东实际每

１０

股派息

３．３

元人民币。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１９９４

】

２０

号）的规定，本公司对

Ｂ

股

外籍个人股东未代扣所得税。

２

、

Ｂ

股股息折成港元派发， 汇率按照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后第一个工作日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港币的中间价（

１

港元兑人民币

０．８３６３

元）折合港币兑付。

３

、股息红利所得税有关政策请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５

］

１０２

号），国家税务

总局《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关于非居民企业取得

Ｂ

股等股票

股息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３９４

号）、《关于公布全文失效废止、部分条款失效废止

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目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号）、《关于非居民企业所得税管理若干问

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２０１１

年第

２４

号）。

二、股权登记日及除息日

本次分红派息

Ｂ

股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Ｂ

股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红股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１

、本公司国家股股东；

２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最后交易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Ｂ

股股东。

四、分红派息办法

１

、国家股股息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２

、

Ｂ

股股息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通过托管券商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资金帐户；红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直接记入股东证券帐户。 若投资者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办理杭汽轮

Ｂ

转托管，其红股和股息仍在原托管券商

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红股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五、权益分配后的股份变动情况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

股

送股

公积

金转

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未上市流通股

份

３０７

，

５８０

，

０００ ６３．６４％ ９２

，

２７４

，

０００ ９２

，

２７４

，

０００ ３９９

，

８５４

，

０００ ６３．６４％

１

、发起人股份

３０７

，

５８０

，

０００ ６３．６４％ ９２

，

２７４

，

０００ ９２

，

２７４

，

０００ ３９９

，

８５４

，

０００ ６３．６４％

其中：国家持有股

份

３０７

，

５８０

，

０００ ６３．６４％ ９２

，

２７４

，

０００ ９２

，

２７４

，

０００ ３９９

，

８５４

，

０００ ６３．６４％

境内法人持有股

份

境外法人持有股

份

其他

２

、募集法人股份

３

、内部职工股

４

、优先股或其他

二、已上市流通股

份

１７５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３６．３６％ ５２

，

７２８

，

０００ ５２

，

７２８

，

０００ ２２８

，

４８８

，

０００ ３６．３６％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１７５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３６．３６％ ５２

，

７２８

，

０００ ５２

，

７２８

，

０００ ２２８

，

４８８

，

０００ ３６．３６％

３

、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４８３

，

３４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５

，

００２

，

０００ １４５

，

００２

，

０００ ６２８

，

３４２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次实施送股后，按新股本

６２８

，

３４２

，

０００

股摊薄后

２０１０

年每股收益为

１．０８

元人民币。

六、其他事项说明

Ｂ

股股东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前向本公司提交中国税务机关出具的认定其为居民企业的税务证明，或

向本公司提供中国税务机关批复的享受协定待遇或其他免税等优惠政策的证明文件（上述证明文件原

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公司联系税务机关确认属实后，协助向主管税务机关就已征税款和应纳税款的

差额办理申请退税并做相应补发。 若有个人股东可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前向公司

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公司将联系税务机关确认并协助办理申请退税并做相应补发。 公司联系方式详见

七。

七、咨询机构及联系人

１

、咨询机构：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规处

２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８５７８０４３２

、

０５７１－８５７８０１９８

、

０５７１－８５７８４７５８

咨询传真：

０５７１－８５７８０４３３

３

、联 系 人：俞昌权、王钢、王财华

八、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详见证券指定报刊和网站，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９

）

特此公告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４

股票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５１

，

３３８

，

８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５

元）。对于其

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１５５

沈国甫

２ ０８＊＊＊＊＊４１１

海宁宏源经济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 ０１＊＊＊＊＊０５５

王永金

４ ０１＊＊＊＊＊７６１

马月娟

５ ０１＊＊＊＊＊７７９

陈卫荣

６ ０１＊＊＊＊＊１６１

张建福

７ ０１＊＊＊＊＊６３６

顾伟锋

８ ０１＊＊＊＊＊７９４

金敏娟

９ ０１＊＊＊＊＊２７７

郭建伟

１０ ０１＊＊＊＊＊０９２

陈洪

１１ ０１＊＊＊＊＊６３６

钱炳洪

１２ ０１＊＊＊＊＊８９４

沈关金

１３ ０１＊＊＊＊＊５５１

许建舟

１４ ００＊＊＊＊＊６６０

李宏

１５ ００＊＊＊＊＊９９９

毛志林

１６ ００＊＊＊＊＊６６３

冯敏

１７ ００＊＊＊＊＊９９２

白宁

１８ ０１＊＊＊＊＊０３１

周跃纲

１９ ００＊＊＊＊＊９１２

俞德芳

五、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建设路

１１８

号

咨询联系人：朱海东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３－８７５５１９９７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３－８７５６６６１６

六、备查文件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４

股票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有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宁

皮城”）股份

１０

，

３２５

，

７００

股。 根据海宁皮城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海宁皮城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以现有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５．００

元（含

税）；同时，以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股本

１０

股。公司于近日收到海宁皮城派送的现金红利人民币

５

，

１６２

，

８５０

元，所得红利增加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投资收益。公司持有海宁皮城的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增至

２０

，

６５１

，

４００

股。

特此公告！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２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９１

，

９９４

，

７４１

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份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７５

，

９８２

，

５００

股，合计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２６７

，

９７７

，

２４１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星期五）。

一、公司股票发行及股本变动情况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４８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２

，

８５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

９．１８

元，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６

日上市交易，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１

，

０８２

万股。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根据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原总股本

１１

，

０８２

万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送

５

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６

，

６２３

万股。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６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字［

２００８

］

６５０

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浙江宏

润控股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３

，

３７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发行价格每股人民币

１７．５２

元，公司总股本变更

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根据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原总股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

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３０

，

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原总股本

３０

，

０００

万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５

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４５

，

０００

万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１

、本次申请由有限售条件股份变为无限售条件股份的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对

所持股份自愿锁定作出的承诺为：

（

１

）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宏舫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

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２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宏润控股有限公司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承诺与公司上市公告书中作出的承诺一致。

２

、本次申请由有限售条件股份变为无限售条件股份的股东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中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作出的承诺为：

（

１

）公司实际控制人郑宏舫承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

年内不转让本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

２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宏润控股有限公司承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

年内不转让本公司拥有权

益的股份。

３

、其他承诺

公司董事长郑宏舫在《董监高声明与承诺书》中承诺：除上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申报离任六个

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

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经核查：在限售期内，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承诺，所持的本公司股份未发生转让、

委托他人管理及本公司收购的情况，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本公司也不存在对其提供担保的情

况。

三、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总数为

２６７

，

９７７

，

２４１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９．５５％

；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

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比例（

％

）

备注

１

郑宏舫

６８

，

６０６

，

０９１ ６８

，

６０６

，

０９１ １５．２５

董事长

２

浙江宏润控

股有限公司

１９９

，

３７１

，

１５０ １９９

，

３７１

，

１５０ ４４．３０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质

押

１３４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

注：公司董事长郑宏舫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四、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１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２０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

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４０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５

元）。 对于

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１９３

厦门信息

－

信达总公司

２ ０８＊＊＊＊＊４０３

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厦门市湖里区兴隆路

２７

号第

７

层 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林慧婷

咨询电话：

０５９２－５６０８０９８

传真电话：

０５９２－６０２１３９２

六、备查文件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８１

证券简称：八一钢铁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２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会议通知情况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以书面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

议通知。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时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三、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 会议由董事长沈东新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决议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会议以记名投票逐项表决方式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结合

自身实际经营情况，认为提出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符合现行有关规定的要求，具备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为了改善公司债务结构、拓宽融资渠道、满足资金需求，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具体方案为：

１

、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１２

亿元（含

１２

亿元），具体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

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２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公司债券拟向社会公开发行，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３

、债券品种及期限

本次发行的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期限为

３

年。

４

、债券利率

本次发行债券的票面利率及其付息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市场

询价协商确定。

５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债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务、调整债务结构，剩余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用

途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财务状况确定。

６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在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可以一次发行或分期发行。具体发行方式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７

、上市场所

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将尽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次公司债

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经监管部门批准，本次公司债券亦可在适用法律允许的其他交易场所上市交易。

８

、担保条款

本次发行债券的担保安排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定。

９

、偿债保障措施

根据有关规定，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

债券本息时，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

２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

３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

４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１０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债券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３６

个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实施。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工作的需要，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获授权人士依照《公司

法》、《证券法》及《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届时的市场条件，从

维护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

、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

况，制定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模、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发行时机

（包括是否分期发行及发行期数等）、担保方案、是否设置回售和赎回等条款、评级安排、具体申购办法、还

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债券上市等与发行条款有关的全部事宜；

２

、聘请中介机构，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申请的申报事宜，以及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发行公

司债券的上市、还本付息等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

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包括但不限于募集说明书、保荐协议、承销协议、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上市协议、各种公告及其他法律文件等）和根据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３

、为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４

、如监管部门对发行公司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

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 根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方案等相关

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５

、办理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有关的其他具体事项；

６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

授权范围交由董事长、董事会秘书具体办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事务。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３０

时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上述三项议案（详见股东大会通知）。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８１

证券简称：八一钢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３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召开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３０

时在公司二

楼会议室现场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

事项

１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否

２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否

（

１

） 发行规模 否

（

２

）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否

（

３

） 债券品种及期限 否

（

４

） 债券利率 否

（

５

） 募集资金用途 否

（

６

） 发行方式 否

（

７

） 上市场所 否

（

８

） 担保条款 否

（

９

） 偿债保障措施 否

（

１０

） 决议的有效期 否

３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

的议案》

否

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的公司四届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如遇停牌或休市，以该日前最后一个交易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可书面授权委托他人（不必是公司股东）出席（授权委托书附后）。

四、参会方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１０

：

００－１８

：

００

时。

（二）登记手续：法人股股东代表持最新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明书（均加盖

公章）；个人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上海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股东授权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授

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委托人上海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到公司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外地

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三）登记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新钢路公司证券投资部。

五、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二）会议联系人：陈海涛 范炎

电话：

０９９１－３８９０１６６

、

３８８１１８７

传真：

０９９１－３８９０２６６

邮编：

８３００２２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授 权 委 托 书

致：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股东代理人 先生（或女士）出席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

（一）股东代理人姓名 ，性别 ，民族 ， 年 月 日

出生，身份证号码 。

（二 ） 委 托 人 的 股 东 账 户 卡 号 码 为

，截止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持有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股，占

公司总股本

７６６

，

４４８

，

９３５

股的

％

，股东代理人代表的股份数为 股。

（三）股东代理人享有表决权、发言权，并以股东大会要求的表决方式表决。

（四）股东代理人对已列入股东大会会议通知（或公告）审议的以下事项（或议案）投赞成票（请列示议

案名称）：

如果股东不做具体指示，视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股东代理人对已列入股东大会会议通知（或公告）审议的以下事项（或议案）投反对票：（请列示议案名

称）

如果股东不做具体指示，视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股东代理人对已列入股东大会会议通知（或公告）审议的以下事项（或议案）投弃权票：（请列示议案名

称）

如果股东不做具体指示，视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五）对列入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程序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选举监票人、审查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

资格等，股东代理人享有表决权。

（六）未经委托人书面同意，股东代理人不得转委托。

（七）本次委托授权的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股东名称：

法定代表人（签字）： 营业执照注册号：

股东代理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持有股份种类：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８

证券简称：鞍钢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Ａ

股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

Ａ

股分红派息事宜公告如下：

一、分红派息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７

，

２３４

，

８０７

，

８４７

股为基数 （其中

Ａ

股为

６

，

１４９

，

００７

，

８４７

股），

２０１０

年度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１．５

元（含税。 扣税后，

Ａ

股个人股东、证券投

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人民币

１．３５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

Ａ

股投资者，本公司未代

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在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分红派息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５５０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鞍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咨询联系人：朱玉玲

咨询电话：

０４１２－８４１９１９２

传真电话：

０４１２－６７２７７７２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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